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10 月，已有超过 1 亿 4900 万中国民众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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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滨再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妻子呼吁立即释放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一大早，大连市中山区国保大队

长曹迅兵等人在泡崖村四区蹲

坑，将刚出家门准备上班的法轮

功学员曲滨绑架，并将其上中学

的孩子劫持到车上，抢走孩子身

上的钥匙，非法抄家，抢走工资

卡、现金、书籍等私人物品若干。 

曲滨随后被劫持至大连市

看守所，现已出现生命危险：低

压 40，高压 70，剧烈呕吐，身

体极度虚脱，十天昏迷两次。 

期间，曲滨曾经 210 医院、

中心医院两次检查，大连市看守

所也已向中山区法院递交此人

不宜关押的申请书，可中山区法

院涉案法官梁勇国却声称看守

所出示的证明书条件不够，不能

放人。家属质疑：难道人等到瞳

孔放大才够条件？如果曲滨出

现生命危险，家属则将追究所有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据悉，中山区法院无视曲滨

的身体状况，预于十月二十九日

非法庭审曲滨。 

曲滨的妻子呼吁：参与迫害

曲滨的相关人员，能守住良知与

道义，立即释放曲滨。 

在中共江泽民利益集团迫

害法轮功的十四年以来，年仅四

十岁的曲滨，历经魔难，遭受了

种种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至二零

零一年八月，在大连市教养院非

法劳教期间，曲滨遭吊铐、电棍

电击等各种酷刑折磨，满身长满

疥疮。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前

后，大连教养院有预谋的集中酷

刑转化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多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

“三.一九”恶性迫害事件。曲

滨被警察王军、朱凤山等人扒光

衣服，用胶皮棍一顿乱打，并用

好几个电棍同时电击脚心、腿

弯、腋窝、脸两颊、嘴、生殖器等敏感部位，

残忍至极。 

二零零三年一月，中山区公安分局绑架曲

滨，并对其刑讯逼供，曲滨被折磨的身体极度

虚弱，眼睛被打坏。曲滨后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前后，近八十位大连

法轮功学员集中遭到绑架（即 7·6 绑架案）。

据悉主要针对帮助居民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

接收器的法轮功学员。当天早八点，曲滨被青

泥洼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大连市看守所，六

十九岁的张桂莲被迫害致死，侯春丽的腿被打

断、肾被打坏。面对非法关押及无理迫害，曲

滨以绝食抗议，遭摧残性灌食，看守所警察将

食管插到曲滨的气管里并灌入食物，曲滨虽然

极力将食物呕吐出来，但身体依然受损，瞳孔

放大，危在旦夕，看守所这才不得不放人。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曲滨被中山区国保

大队曹迅兵等人绑架，七天后放回；八月三十

日曲滨再遭绑架，现已生命垂危！ 

数次绑架使得曲滨八十岁的老父心痛如

割，夜不能眠；妻子独守空房，暗自垂泪；儿

子整日恐慌，无心学习。亲邻无不心痛，痛斥

中共灭绝人性的行为。 

附：曲滨妻子给大连中山区法院领导与法

官的劝善信 

中山区法院各位领导与法官，你们好： 

我是曲滨的妻子周玉苹，写这封信的原因

是我们很难有时间把我家的情况具体说清楚，

你的工作很忙，希望你能在百忙之中了解一下

我家和曲滨的具体情况，这对于你“办案”有

帮助。 

我和曲滨二零零零年结

婚，婚后一直很幸福，不依靠

父母独立生活。我是外地人，

自己在大连，对曲滨的依赖很

强，曲滨平时沉默寡言，对家

庭很负责，对我很好。 

但是我们平静的生活很快

被打破，只是因为曲滨的信仰，

我孩子刚出生，还在坐月子期

间，曲滨被警察抓走强行劳动

教养。在大连教养院受尽酷刑，

最后全身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被抬回家中，至今身上的多处

伤痕清晰可见。这次绑架对曲

滨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

害，我在月子里是提心吊胆，

以泪洗面度过的。 

而曲滨身体还没有完全养

好，警察又要抓他，为了躲避

再一次的抓捕，，曲滨撇下我

和幼小的孩子，离开家流离失

所。我只好自己打工抚养孩子，

这期间曲滨在外面自己只要挣

点钱赶快托人送给我，经常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低工资的工

作也干，有时月工资1100元钱，

他会给我1000元，自己只留100

元钱生活，他在外面很艰苦，

为了省钱，吃的不好也很少，

身体一直很消瘦，而前期在教

养院的酷刑使他身体一直没有

完全复原。 

虽然这样躲避，但是警察

依然没有放过他，有一次中山

分局为了诱捕曲滨，竟然把他

三姐与不修炼的姐夫抓走，他

三姐在这次绑架中被迫害致

残，脚断了，腿断了，腰断了，

骨盆碎了，股骨头断裂掉下来

了，医生说这个人以后永远瘫

痪不能走路了，后来通过修炼

法轮功，四个月后能走路了，

但是也落下残疾，年轻美丽的

三姐从此走路（转背页） 

死人床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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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正页）一瘸一拐的。我婆婆受不

了这样的刺激，不幸患脑血栓去世

了。 

家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但是

曲滨还是一次一次地被抓捕，一次一

次地被酷刑折磨，一次一次地生命垂

危，我一次一次地怕失去他，我孩子

十三岁了，我和孩子就是在这种环境

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期间的艰辛谁

能知道，又有谁能理解呢？ 

听说这次抓曲滨是因为二零一

二年七月六日的事，曲滨七月六日被

抓后在看守所绝食抗议，看守所野蛮

灌食把食物灌到肺里，曲滨休克，送

到医院抢救，瞳孔扩散，警察才匆匆

让家人把曲滨接走，警察认为这个人

即使回家，也活不了几天。 

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曲

滨的身体逐渐在恢复。我让他象以前

一样离开家躲一躲，他说他再也不躲

了，他觉得这些年欠我与孩子太多，

他要补偿我们。他在家里帮我做饭，

辅导孩子学习，尽一个丈夫与父亲的

责任，我们家又渐渐地恢复了久违了

的温馨，虽然经济仍然拮据，但也快

乐。但是这时间也太短了。 

仅仅一年，曲滨又被抓走了，

而且现在又被迫害得生命垂危。我们

茫然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在这个

社会中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存，我又

怎么和孩子解释和教育孩子？ 

对于不公正的待遇，社会上的常

人会用暴力的方式抗争，例如上海的

杨佳杀七名警察与辽宁夏俊峰为了自

卫杀两名城管，可是带来的后果更严

重，更多的家庭与孩子受到损失。我

是一个女人与母亲，我不愿意看到这

些。我知道曲滨也不会这样做，因为

他有信仰，他是一个好人，他宁可自

己受伤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十几年来

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

是一个懦弱的人，他非常坚强，就从

他维护自己心中神圣的信仰付出的代

价就能看到他的了不起，作为妻子我

尊敬他。其实不只是他，和他一样的

那个信仰群体十几年来证明了这一

点。我也从开始的不理解慢慢开始理

解他们，社会上的人也开始理解他们，

很多人开始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法

律界的人。 

我看到这段历史会很快走过去，

每个人在这段历史怎么写是自己的选

择，我希望曲滨能走过这段历史并在

以后看到它。他结下的都是善缘，他

会很欣慰，我能帮助他的也许只有这

些了。 

这些年的苦难也使我变得坚强也

很敏感，有时为了保护自己说话很冲，

请梁法官谅解。我和曲滨父亲现在非

常担心曲滨的身体状况，我们经常能

梦见他很苦，他的父亲说：“我就这

么一个儿子，我不想失去他，不知他

这次能不能挺过来。” 

历经数次摧残的他现在已经象

秋风中的树叶，不能再经风浪了，

他现在身体已经极度衰竭，血压很

低，已经咳血昏迷，随时有猝死的

可能，大连中心医院和 210 医院都

检查过，看守所已经将不适合羁押

的手续送到中山法院，不知道中山

法院是谁在阻碍，如果是他的亲人，

他会这么做吗？法院首先维护的是

正义与良知，维护的是道德和生命，

曲滨只是因为信仰被关押，没有社

会危害性。 

你们在法律上可能比我们还懂

得法律是允许和保护信仰自由的。

希望中山法院的各位领导与法官能

从法律与道义上给予我们理解和帮

助。德国柏林墙倒塌后枪口抬高一

厘米的故事人尽皆知，在执行所谓

任务的的时候，两名士兵两种结局：

执行命令的士兵被判刑，没有执行

命令的士兵被人称赞。当时法官的

一句名言广为流传“当法律和良知

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

则。”中国俗语中也说给别人让条

路也是给自己让条路。 

谢谢 

 

曲滨的妻子：周玉苹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请告诉他（她） 您还有别的选择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

后的德国。1992 年 2 月，统一后的

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

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

是 4 个年轻人，30 岁都不到，他们

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 20 岁

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

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

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

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

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

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

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

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

后，围墙被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

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

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

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

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

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

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

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

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

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

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

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

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

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

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

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

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

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

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

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

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

高的良知原则。”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

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

“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

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

答是：“当然公平。”“……是总

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

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的

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请您一定告诉他们这个

故事，并告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

择”。 ◇ 


